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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四届会议 

临时议程* 项目 116 

人民自决的权利 

 

   人民自决的权利 

   秘书长的报告 

  1. 大会 1998 年 12 月 9 日第 53/134 号决议要求人权委员会对外国军事干预 侵

略或占领导致人权,特别是自决权受到侵犯的情况继续给予特别注意,并请秘书长在
题为 人民自决的权利 的项目下,就此问题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 

2.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审议了题为 人民自决的权利及其对受殖民主义或

外国统治或在外国占领下的民族的适用 的项目 5 及题为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,包
括巴勒斯坦境内人权遭受侵犯问题 的项目 8 委员会对上述项目的审议过程载于

委员会的报告1的有关章节  

3. 1999年 4月 23日,委员会在议程项目 5下通过关于利用雇用军作为手段侵犯人
权并阻止人民行使自决权的第 1999/3 号决议,及关于西撒哈拉问题的第 1999/4 号决
议 4月 27日,委员会通过关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境内情况的第 1999/55号决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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